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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2024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14
1,611
3

3,570,653,227
2,896,801,039
673,852,188
39.553934
32.089332
7.464602

●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1,610
2,895,002,011
39.612758

●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3
864,867,060
50.3108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伟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9人，因公务原因，周易、刘长春、彭冰3位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因公务原因，于兰英监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董事会秘书张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

及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 2024年度股东大会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8,670,639
673,490,988
3,562,161,627

比例（%）
99.719332
99.946398
99.762184

反对
票数

7,084,400
360,800
7,445,200

比例（%）
0.244559
0.053543
0.208510

弃权
票数

1,046,000
400

1,046,400

比例（%）
0.036109
0.000059
0.02930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8,758,039
673,490,988
3,562,249,027

比例（%）
99.722349
99.946398
99.764631

反对
票数

7,007,800
360,800
7,368,600

比例（%）
0.241915
0.053543
0.206366

弃权
票数

1,035,200
400

1,035,600

比例（%）
0.035736
0.000059
0.02900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8,655,139
673,490,988
3,562,146,127

比例（%）
99.718797
99.946398
99.761749

反对
票数

7,153,500
360,800
7,514,300

比例（%）
0.246945
0.053543
0.210447

弃权
票数

992,400
400

992,800

比例（%）
0.034258
0.000059
0.02780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8,628,839
673,490,988
3,562,119,827

比例（%）
99.717889
99.946398
99.761013

反对
票数

7,178,600
360,800
7,539,400

比例（%）
0.247811
0.053543
0.211149

弃权
票数

993,600
400

994,000

比例（%）
0.034300
0.000059
0.02783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9,034,239
673,830,988
3,562,865,227

比例（%）
99.731884
99.996854
99.781889

反对
票数

7,007,800
20,800

7,028,600

比例（%）
0.241915
0.003087
0.196843

弃权
票数

759,000
400

759,400

比例（%）
0.026201
0.000059
0.021268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元（含税）。现金红

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包含GDR存托人）和港股通投资者支付，以港币或人民

币向H股股东（不含港股通投资者）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A股及H股的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5年8月15日，具体安排将另行公告。

6.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17,001,903
571,422,188
2,188,424,091

比例（%）
99.463237
99.996290
99.601875

反对
票数

7,401,300
20,800

7,422,100

比例（%）
0.455261
0.003640
0.337802

弃权
票数

1,325,000
400

1,325,400

比例（%）
0.081502
0.000070
0.060323

6.02、议案名称：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436,014,421
636,830,988
3,072,845,409

比例（%）
99.643266
99.996671
99.716302

反对
票数

7,395,100
20,800

7,415,900

比例（%）
0.302491
0.003266
0.240652

弃权
票数

1,326,100
400

1,326,500

比例（%）
0.054243
0.000063
0.043046

6.03、议案名称：与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546,084,533
659,625,788
3,205,710,321

比例（%）
99.659911
99.996786
99.729043

反对
票数

7,367,200
20,800

7,388,000

比例（%）
0.288370
0.003153
0.229839

弃权
票数

1,321,300
400

1,321,700

比例（%）
0.051719
0.000061
0.041118

6.04、议案名称：与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770,445,784
377,712,188
3,148,157,972

比例（%）
99.684734
99.994388
99.721784

反对
票数

7,435,200
20,800

7,456,000

比例（%）
0.267529
0.005506
0.236178

弃权
票数

1,326,700
400

1,327,100

比例（%）
0.047737
0.000106
0.042038

6.05、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法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8,000,639
673,830,988
3,561,831,627

比例（%）
99.696203
99.996854
99.752942

反对
票数

7,286,100
20,800

7,306,900

比例（%）
0.251522
0.003087
0.204637

弃权
票数

1,514,300
400

1,514,700

比例（%）
0.052275
0.000059
0.042421

6.06、议案名称：与关联自然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8,010,939
673,830,988
3,561,841,927

比例（%）
99.696558
99.996854
99.753230

反对
票数

7,290,500
20,800

7,311,300

比例（%）
0.251675
0.003087
0.204761

弃权
票数

1,499,600
400

1,500,000

比例（%）
0.051767
0.000059
0.042009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8,378,539
673,830,988
3,562,209,527

比例（%）
99.709248
99.996854
99.763525

反对
票数

6,992,400
20,800

7,013,200

比例（%）
0.241384
0.003087
0.196412

弃权
票数

1,430,100
400

1,430,500

比例（%）
0.049368
0.000059
0.04006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78,562,770
667,401,058
3,545,963,828

比例（%）
99.370400
99.042649
99.308547

反对
票数

17,374,369
6,450,730
23,825,099

比例（%）
0.599777
0.957292
0.667247

弃权
票数

863,900
400

864,300

比例（%）
0.029823
0.000059
0.024206

9、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88,707,039
673,830,988
3,562,538,027

比例（%）
99.720588
99.996854
99.772725

反对
票数

7,029,100
20,800

7,049,900

比例（%）
0.242651
0.003087
0.197440

弃权
票数

1,064,900
400

1,065,300

比例（%）
0.036761
0.000059
0.029835

10、议案名称：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632,394,249
590,923,459
3,223,317,708

比例（%）
90.872456
87.693335
90.272494

反对
票数

263,622,590
82,928,329
346,550,919

比例（%）
9.100473
12.306606
9.705532

弃权
票数

784,200
400

784,600

比例（%）
0.027071
0.000059
0.02197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90,327,439
673,830,988
3,564,158,427

比例（%）
99.776526
99.996854
99.818106

反对
票数

5,746,400
20,800

5,767,200

比例（%）
0.198370
0.003087
0.161517

弃权
票数

727,200
400

727,600

比例（%）
0.025104
0.000059
0.02037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议案名称

晋永甫先生
王莹女士

得票数

3,470,512,287
3,499,142,01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7.195445
97.997251

是否当选

是
是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528,411
比例（%）
99.776387

反对
票数

5,746,400
比例（%）
0.198494

弃权
票数

727,200
比例（%）
0.025119

●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864,865,860
比例（%）

99.999861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13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

5%以下的股东对于重大事项的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 2024年度股东大会

议案
序号

5

6.0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 于 预 计 公 司
2025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65,895,985

-

比例（%）

99.338243

-

反对

票数

7,007,800

-

比例（%）

0.597088

-

弃权

票数

759,000

-

比例（%）

0.064669

-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8

10

11

12.00

12.01
12.02

与江苏省国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
相关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

与江苏交通控股
有限公司及其相
关公司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与江苏高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与江苏省苏豪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与其他关联法人
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与关联自然人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关于公司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建议股东大
会授予董事会发
行股份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回购注
销部分 A 股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晋永甫先生

王莹女士

1,164,936,485

1,164,941,585

822,946,279

1,047,307,530

1,164,862,385

1,164,872,685

1,155,424,516

909,255,995

1,167,189,185

-

1,081,151,656
1,102,562,741

99.256490

99.256925

98.955251

99.170329

99.250176

99.251054

98.446038

77.471656

99.448428

-

92.117742
93.942038

7,401,300

7,395,100

7,367,200

7,435,200

7,286,100

7,290,500

17,374,369

263,622,590

5,746,400

-

-
-

0.630616

0.630087

0.885870

0.704045

0.620800

0.621175

1.480354

22.461528

0.489613

-

-
-

1,325,000

1,326,100

1,321,300

1,326,700

1,514,300

1,499,600

863,900

784,200

727,200

-

-
-

0.112894

0.112988

0.158880

0.125626

0.129023

0.127771

0.073607

0.066816

0.061960

-

-
-

●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回购
注销部分 A 股
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65,390,157

比例（%）

99.447581

反对

票数

5,746,400

比例（%）

0.490364

弃权

票数

727,200

比例（%）

0.06205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需要逐项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共6项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即子议案6.01《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6.02《与江苏交通控

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6.03《与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6.04《与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6.05《与其他关联法人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6.06《与关联自然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

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6项子议案。

2、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情况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11，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2025年第一

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均获得了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 6《关于预计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的

6.01、6.02、6.03、6.04四个子议案。

子议案6.01《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应回避表决的关

联股东名称为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1,373,481,636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子议案6.02《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应回避表决的关联

股东名称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为489,065,418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子议案6.03《与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

称为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副总经理同时担任我公司董事。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56,233,206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子议案6.04《与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

称为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

江苏省苏豪新智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同时担任我公司董事，江苏省

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及江苏省苏豪新智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277,873,788股，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35,838,367股，江苏苏

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1,130,000股，江苏省苏豪新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为3,700,000股。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江苏省苏豪新智集团有限公司

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黄笑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境内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会及2025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A股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5-024）。

自2024年4月6日至2025年4月5日，公司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共有143名激励对象存在个人绩效条件未完全

达标、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等情况，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或

全部A股限制性股票共计438,495股将由公司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7.22元/股，用于回购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65,933.90元。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人民币438,495元，

由人民币9,027,302,281元变更为人民币9,026,863,786元。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日，该项利润分配方案尚未实施。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后，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本次回购所适用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

后的授予价格=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7.22元/股-每股派息额 0.37元/股=6.85元/股。拟回购的A股限制

性股票所适用的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和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

易均价之间的孰低值，即人民币6.85元/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也将相应调整。上述调整需在完成

利润分配后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2025年6月21日至2025年8月4日

（二）申报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联系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5-83387272
传真：025-83387784
邮编：210019
（三）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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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20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非执行董事刘长春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动原因，刘长春先生提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和董事会发

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刘长春董事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刘长春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刘长春

离任职务

非执行董事、董
事会发展战略委

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年6月20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5年12月29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动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同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晋永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选举王莹女

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晋永甫先生将接替刘长春先生履行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职责，王莹女士将正式履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职责，任期均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结束。晋永甫先生和王莹女士的任职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须报中国证监会江苏

监管局备案。

晋永甫先生和王莹女士的简历分别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公告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5）以及2025年5月21日公告的《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0）。

晋永甫先生在任公司非执行董事期间，将不会从公司领取薪酬。王莹女士在任公司执行董事期

间，将从公司领取薪酬，其薪酬按有关规定和制度确定。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长春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希

望刘长春先生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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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25年6月

1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

董事13人，实际参加董事1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发展战略委员会（共5人）：张伟先生、周易先生、陈仲扬先生、晋永甫先生、张金鑫先生，其中：张

伟先生为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共3人，独立董事占1/2以上）：王全胜先生、王莹女士、彭冰先生，其中：王全胜先生

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不作调

整。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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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03,378,05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03,378,05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因非交易日顺延）。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25号文），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为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135,000,000股，并于2022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675,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1,
794,229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53,205,771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无人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8名，对应的股份

数量为 403,378,05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9.76%，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

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6月30日（因非交易日顺延）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

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件，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就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及自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

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

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所持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

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公司转让

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公司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4.如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

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就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

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单位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

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单位所持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

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单位转让

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单位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4.如本单位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单位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

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成都飞

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就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

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

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所持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

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公司转让

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公司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4.如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

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北京中航一

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及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就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及自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

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企业转让公

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企业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3.如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

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成都颐同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

都泰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企业转让公

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企业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3.如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

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本单位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内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届时相关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限制。

3.本单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自股票上

市至本单位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

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若本单位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

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在现金分红时从本单位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金分红中予

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有。

4.本单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5.本单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但届时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时除外。本单位通过其他方式

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3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6.除上述限制外，本单位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7.本单位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单位因违反上述

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成都飞机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本公司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内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届时相关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限制。

3.本公司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自股票上

市至本公司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

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若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

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在现金分红时从本公司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金分红中予

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有。

4.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5.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但届时本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时除外。本公司通过其他方式

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3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6.除上述限制外，本公司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7.本公司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公司因违反上述

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关于限售股的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上述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未

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保荐机构，经

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中无人机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

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中

无人机关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无人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403,378,05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9.76%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因非交易日顺延）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股东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
究所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颐同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成都泰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航融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航
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112,066,485
110,000,000
67,500,000
43,457,555
25,463,927
17,566,073
13,824,017
13,500,000
403,378,057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16.60
16.30
10.00
6.44
3.77
2.60
2.05
2.00
59.76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112,066,485
110,000,000
67,500,000
43,457,555
25,463,927
17,566,073
13,824,017
13,500,000
403,378,057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注：持有限售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403,378,057
403,378,057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403,378,057
271,621,943
675,000,000

变动数

-403,378,057
403,378,057

0

变动后

0
675,000,000
675,0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297 证券简称：中无人机 公告编号：2025-027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0）。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将于2025
年6月26日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6月1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

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建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颐同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泰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航融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12,066,485
110,000,000
67,500,000
54,000,000
43,457,555
43,250,100
25,463,927
17,566,073

13,824,017

13,5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16.60
16.30
10.00
8.00
6.44
6.41
3.77
2.60

2.05

2.00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成都建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四川弘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天府弘威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龙头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54,000,000
43,250,100
11,517,559

8,424,780

5,788,738

3,885,068
3,091,190
3,038,876

2,464,632
1,846,479

占总股本比例（%）

8.00
6.41
1.71

1.25

0.86

0.58
0.46
0.45

0.37
0.27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23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2025-21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6月19日下午2:30在石家庄市体育

南大街385号1709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2025年6月14日公司以电话、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耀彬主持，监事和高

管等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工作细则》。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海外子公司信息报送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决策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A 公告编号：2025-035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部分北陆药业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处置部分北陆药业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未来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

方式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自北陆药业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出售

不超过300万股公司持有的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陆药业”，股票代码：300016）股

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28日披露的《关于拟处置部分北陆药业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6）。

近日，公司计划处置的北陆药业部分股票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4日至 2025年 6月 19日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累计处置北陆药业股票 2,

998,800股，交易均价为7.46元/股，成交金额22,364,330元。

本次处置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北陆药业37,465,700股股票,占北陆药业2025年6月18日总股本的

7.59%。

二、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我公司资产流动性和使用效率，进一步聚焦主业，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

务。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本次出售北陆药业2,998,800股股票，本公司预计扣除成本和相关交易

税费后增加净利润约1,225万元(上述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影响额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为准)。
鉴于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